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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15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川能动力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05 号 

 

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本次重组方案部分调整 

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重组”）。公司于2022

年5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发

行股份、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》等相

关议案，公司拟向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电气”）

以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购买四川省能投风电开发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川能风电”）20%股权，向成都明永投资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明永投资”）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川能风电

10%股权及川能风电下属四川省能投会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会东能源”）5%股权、四川省能投美姑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美姑能源）49%股权、四川省能投盐边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盐边能源”）5%股权和四川省能投雷波新能源开发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雷波能源”）49%股权。 

重组预案披露后，公司与东方电气、明永投资积极推进交易相关

工作。为保证本次重组顺利实施，经三方协商一致拟对本次交易方案



2 

进行调整，具体情况如下。 

一、本次重组整体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

调整前： 

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购买东方电气持

有的川能风电20%股权；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明永投资持有的

川能风电10%股权及川能风电下属会东能源5%股权、美姑能源49%股

权、盐边能源5%股权和雷波能源49%股权。 

调整后： 

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东方电气持有的川能风电20%

股权；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明永投资持有的川能风电10%股权

及川能风电下属美姑能源26%股权、盐边能源5%股权。 

二、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

（一）现有政策法规对重组方案是否构成重大调整的规定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〉第二十八条、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——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

见第15号》对变更重组方案是否构成重大调整规定如下： 

“（一）拟对交易对象进行变更的，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

重大调整，但是有以下两种情况的，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

调整：1、拟减少交易对象的，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

有的标的资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，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

有关交易标的变更的规定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；2、拟调整



3 

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，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让标

的资产份额，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20%的。 

（二）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，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

大调整，但是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

调整。 

1、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、资产总额、资产净额

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20%；2、变

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，包括不影响标

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。 

（三）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，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

调整。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。重组委

会议可以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，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

募集资金。” 

（二）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

本次重组方案调整涉及调减标的资产，其中调减标的资产的交易

作价、资产总额、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

比例分别为19.00%、14.91%、19.36%及14.09%，均未超过20%，且

调减标的资产均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川能风电控股的项目公司少数

股权，不会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构成实质性影响。此外，本次交易

方案的其他调整为针对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所进行的调整，未涉及

《重组管理办法》《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〉第二十八条、

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——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5号》的相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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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 

综上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〈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〉第二十八条、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——证券期

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5号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

调整。 

三、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履行的决策程序 

2023年1月19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

的议案》《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》等有关议

案，同意对本次重组方案作出调整，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事前

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1月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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